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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北市大气污染防治量化考核周排名
（第25周6月20日-6月26日）

表一：全市各县区量化考核排名表

表二：全市镇街颗粒物浓度倒数十名排名表

注：PM2.5、PM10浓度单位为微克/立方米。

表三：全市重点区域点位颗粒物浓度倒数十名排名表

注：重点区域为国控站周边3km范围区域；PM2.5、PM10浓度单位为微克/立方米。

排名

1

2

3

4

县区

濉溪县

烈山区

相山区

杜集区

21.24

17.83

18.85

19.38

空气质
量得分

交办案件
反馈率得分

5.00

5.00

5.00

5.00

8.00

8.00

8.00

8.00

交办案件
办结率得分

19.00

20.00

20.00

20.00

网格员调度
情况得分

8.89

12.00

10.91

11.21

专项行动落
实情况得分

10.00

10.00

10.00

10.00

专项行动
整改率得分

10.00

10.00

5.00

3.33

预警预案
落实率得分

10.00

10.00

10.00

10.00

省市督查
落实率得分 奖励分

11.00

9.20

11.00

11.00

总分

103.13

102.03

98.76

97.92

排名

1

2

3

4

5

镇街

石台镇

渠沟镇

孙疃镇

所属县区

杜集区

烈山区

杜集区

相山区

濉溪县

PM10

70

64

64

63

62

排名

6

7

8

9

10

镇街

朔里镇

烈山镇

临涣镇

所属县区

杜集区

烈山区

濉溪县

杜集区

PM10

60

60

60

59

59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重点区域点位

淮北烈山区档案局

相山南路与沱河西路交叉口

濉溪县污水处理厂

孟山中路与骏驰路交叉口

淮海东路与龙山路交叉口

洪庄小学

濉河路与烈山路交叉口

监测站（微）

相南街道办事处

淮海路与濉河路交叉口

镇街

烈山区烈山镇

濉溪县濉溪镇

濉溪县濉溪镇

相山区任圩街道

杜集区高岳街道

烈山区烈山镇

濉溪县濉溪镇

相山区东街道

相山区相南街道

濉溪县濉溪镇

PM2.5

36

35

35

35

35

35

34

33

33

32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重点区域点位

淮北烈山区档案局

淮海东路与龙山路交叉口

相南街道办事处

东山客运站

相山南路与沱河西路交叉口

濉河路与烈山路交叉口

濉溪县污水处理厂

淮海路与濉河路交叉口

华星工贸

淮北选煤厂

镇街

烈山区烈山镇

杜集区高岳街道

相山区相南街道

杜集区高岳街道

濉溪县濉溪镇

濉溪县濉溪镇

濉溪县濉溪镇

濉溪县濉溪镇

烈山区杨庄街道

烈山区烈山镇

PM10

74

62

60

61

64

63

64

61

60

59

排名

1

2

3

4

5

镇街

石台镇

渠沟镇

孙疃镇

所属县区

杜集区

烈山区

杜集区

相山区

濉溪县

PM2.5

36

34

33

33

33

排名

6

7

8

9

10

镇街

朔里镇

四铺镇

烈山镇

临涣镇

所属县区

杜集区

濉溪县

烈山区

濉溪县

杜集区

PM2.5

33

33

32

32

32

杜集经济
开发区

烈山经济
开发区

矿山集街道
办事处

烈山经济
开发区

杜集经济
开发区

市经济开
发区

市经济开
发区

矿山集街道
办事处

淮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淮自然资规告字〔2021〕7号

经淮北市人民政府批准，淮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挂牌出让四宗土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概况

具体规划指标要求详见出让文件，土地面积以最终发证面积为准。

工业

工业

居住

居住

＞1.0

≥1.0

≥1.0且
＜2.2

＞1.0且
＜1.6

≥40%

≥40%

≤20%

≤28%

≤15%

≤15%

≥35%

≥35%

≥150

≥150

╱

╱

≥10

≥10

╱

╱

740

10490

11540

22550

740

10490

5770

4510

不超过12个月

不超过36个月

不超过12个月

不超过36个月

最小加价幅
度（万元）

出让
年限

50年

50年

70年

70年

10

10

10

10

建设工期
竞买保证金
（万元）

竞买起价
（万元）

亩均税收
（万元/年）投资强度

（万元/亩）
绿地率建筑密度容积率

土地面积
土地
用途

土地位置编号

规划指标要求

34307.02㎡
（51.46亩）

429028.58㎡
（643.54亩）

44119.9㎡
（66.18亩）

141349.52㎡
（212.02亩）

二、竞买人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

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
请参加（法律法规对申请人另有
限制的除外），申请人可以单独
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竞买申请与登记
竞买人报名时须提供下列材

料：1.申请书；2.营业执照（正副
本）；3.法定代表人证明书；4.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5.
委托他人竞买的还需提供授权委
托书和代理人的身份证（原件和复
印件）；6.联合竞买的需提供联合
申请各方共同签署的申请书，各方
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联合竞买、
竞投协议，协议要规定联合各方的
权利、义务（包括联合各方的出资
比例，并明确参加竞买的操作人及
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时的受让人）；7.居住用地需提
供商业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或
中国人民银行出具的《征信报告

书》；8.竞买保证金收据（交款单位
名称须与申请人名称一致）。

竞买人登录淮北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网上交易系统 http://
zrghj.huaibei.gov.cn/将以上材料
进行上传。

以上材料必须真实、齐全，提
供原件和复印件，复印件一律加盖
公司印章。

竞买保证金账户名称：淮北
市土地储备发展中心;

1.开户行：徽商银行淮北相阳
支行

账 号：
1331201021000314696
2.开户行：建行淮北惠黎支行
账 号：
34001642208059300000
3.开户行：工行淮北牡丹支行
账 号：
1305020029024905793
四、报名、挂牌时间及地点
报名截止时间为：2021年7月

28日（周三）下午5时30分。
报名地点：淮北市土地储备

发展中心（人民路138号）。申请
人应在报名截止时间之前，到淮北
市土地储备发展中心提交书面申
请（同时竞买保证金须足额进入保
证金专户并按要求上传竞买资
料）。通过资格审查的, 将发放《资
格确认书》作为参加竞买的凭证，
网上交易系统短信自动发放竞价
号牌及随机码。竞买人应通过淮
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上交易
系统进行报价，并在挂牌公示期截
止前（2021年7月29日（周四）上
午9时）至少进行一次有效报价，
初次报价不得低于起挂价。

挂牌时间为：2021年7月21
日（周三）上午9时至2021年7月
30日（周五）上午9时。

挂牌地点为：淮北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淮北市人民中路197
号，孟山路与人民路交叉口西南
角，淮北市招商大厦2楼）。挂牌

公示时间截止时，竞买人应至淮北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出席现场挂
牌会，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
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
确定竞得人。挂牌出让最终截止
时间以现场主持人宣布为准，在截
止时间内可多次报价。

五、其他出让条件
1.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公开出让按照价高者竞得原则确
定受让人（不低于底价）。

2.土地成交后，竞得人于10个
工作日内与淮北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土地竞得人逾期不签订
合同的，终止供地、不退还定金，定
金为总成交价款的20%。已签合
同不缴纳出让价款的，收回土地。

3.土地受让人自行出资委托
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进行地质灾
害危险性评估。

4.淮自然资规挂〔2021〕14-
15号宗地按照《安徽省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强化土地节约集约利
用工作的意见》（皖政〔2013〕58号）
要求，相关部门做好投资强度、容
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行政办公
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比例、建设工
期及亩均税收的控制。拟建设项
目设计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各项
控制指标按照发展改革、生态环境
部门批准的内容执行。

5.淮自然资规挂〔2021〕14-
15号宗地土地受让人严格按照

《淮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淮北市工业用地“全过程全要素”
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淮政办秘

〔2018〕150号）规定执行，在《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生效后
3个工作日内与项目所在辖区政
府签订《入园工业项目用地“两全”
管理协议》，履行土地出让合同和

“两全”管理协议；未按照“两全”管
理协议期限投达产的，由辖区政府
按照“两全”管理协议约定追究违
约责任。

6.淮自然资规挂〔2021〕14-
15号宗地按照《安徽省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强化土地节约集约利
用工作的意见》（皖政〔2013〕58号）
要求，相关部门做好投资强度、容
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行政办公
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比例、建设工
期及亩均税收的控制。拟建设项
目设计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各项
控制指标按照发展改革、生态环境
部门批准的内容执行。

7.淮自然资规挂〔2021〕16-
17号宗地根据《土地储备管理办
法》规定，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
杜集区政府、烈山区政府征求生态
环境、文物、供水、供电、人防等部
门意见，并按各部门反馈意见做好
后续事宜的协调处理工作。

8. 土地竞得人自行出资委
托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做好地
块内地质勘察报告及地质灾害
评估报告。其中在矿产地范围
内的地块，涉及相关问题由辖区

政府负责协调解决。同时，土地
竞得人还应做好地基稳定性评
价，土地竞得人须按照报告及评
价结果自行出资做好处理工作，
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建筑施工和
使用安全。规划出让范围内地
下如有管道及其它建（构）筑物，
由土地竞得人自行出资解决。

9.淮自然资规挂〔2021〕17号
宗地地块内合适位置配建一所用
地面积不少于5400平方米的12
班幼儿园，并无偿代建地块内两条
宽度均不小于14米的规划支路。
出让土地范围内有部分水塘等地
面附属物，考虑到成本及环保因素
予以保留，按现状出让。

10.淮自然资规挂〔2021〕14-
15号宗地实行工业用地预申请制
度，现状出让、现状交付，按照《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
时间，杜集区人民政府自行向受让
人办理土地移交手续。淮自然资
规挂〔2021〕16-17号宗地出让后，
由杜集区政府、烈山区政府按照规
定的时间交付土地，并依法解决由
此引起的所有纠纷。

11.其他要求详见挂牌出让
文件，并以出让文件为准。本次挂
牌出让的事项如有变更，出让人将
在相关媒体刊登变更公告，届时以
变更公告为准。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周 艳（保证金咨询）

0561－3053689
周 韵（业务咨询）0561－

3053625
网 址：http://zrghj.huaibei.

gov.cn
http://ggzy.huaibei.gov.cn
http://www.landchina.com
淮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6月30日

淮自然资规挂
〔2021〕14号

淮自然资规挂
〔2021〕15号

淮自然资规挂
〔2021〕16号

淮自然资规挂
〔2021〕17号

杜集经济开发区，腾飞路西、高岳街道办
孙庄土地南

杜集区白顶山村东、口子工业园南、娄顶
山西、市第二看守所北

杜集区开渠路南、龙山路东

烈山区卧牛山路北、观澜郡东


